保定市徐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
2024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切实做好2024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徐政财字〔2025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单位组织成立了办公室主任为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。我单位预算项目支出总计55.171406万元，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5个，得分60至90分0个，60分以下0个。其中，抽查项目1个，为人大会议项目，项目基本情况是项目科学合理，项目管理规范，项目监管到位、完成较好，项目质量较高，实现了预期制定的绩效目标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4年我单位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。根据我单位的工作职能和职责、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内容和用途，本单位项目资金支出主要有5项，资金55.171406万元, 项目资金总体评价是：项目科学合理，项目管理规范，项目监管到位、完成较好，项目质量较高，实现了预期制定的绩效目标。
1、人大会议。区三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各种会议的筹备、会务工作，负责常委会文件起草、审核把关，常委会会议、主任会议及常委会党组会议决定事项、工作部署、重要文件及领导批示的传达和督办；完善各项会议制度，规范会议程序，提高会议质量，提高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审议水平。财政预算资金39.54535万元，产出指标：会议圆满完成率为90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代表履职提升度90%以上。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人大监督（运转保障）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视察、调研、执法检查等10次人大代表活动；围绕政府工作报告和“一府两院”专项工作报告涉及内容开展调查研究，开展专题询问和工作评议；对“一府两院”进行监督。专门委员会、常委及代表活动。组织专门委员会委员、各工作委员会及特聘专家进行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；组织区人大常委及区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；开展代表建议督办；组织对常委及代表培训。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，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，集中反映民意，促进依法履职。财政预算资金11.88万元，产出指标：人大代表参与活动比率达到90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代表活动影响提升率达到90%以上。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3、保洁经费：为了人大机关环境卫生更加干净漂亮，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为职工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。财政预算资金3.00万元，产出指标：环境卫生达标率为90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环境整体完成率为90%以上。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4、劳务派遣辅助人员经费：保障机关基本设施设备正常运转、信息化保障、老干部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；保证机关正常运转，机关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。财政预算资金0.666056万元，产出指标：环境卫生达标率为90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环境整体完成率为90%以上。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5、2023年绩效挂钩奖励经费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视察、调研、执法检查等10次人大代表活动；专门委员会、常委及代表活动。财政预算资金0.08万元，产出指标：人大代表参与活动比率达到90%以上，效益指标：代表活动影响提升率达到90%以上。绩效指标完成良好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在项目资金组织管理上，我们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规定的项目资金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，内部实现了项目资金统一归口管理，坚持专款专用，量入为出的原则，使项目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，严禁截留、挪用和不合理支出。制订完善财务审批制度、出差审批制度、项目资金使用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完成后，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，厉行节俭，强化监管，确保项目资金管理规范，促进项目顺利实施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为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。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实施工作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1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，创新管理手段，用新思路、新方法，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。
2、在编制预算与执行中，我单位将尽可能的用有限的经费平衡每年的工作任务，尽量做到科学、合理的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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